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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of Regional Urban Cluster Plan⁃
ning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Region
MA Xiangming, CHEN Yang, LI Zhifeng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Region is not a typical

"Bay Area" in geographical terms. Rather, it is gradually recognized as such as a re‐

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que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form.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several regional plans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emerging at different periods. Its

regional planning has revolved from a partial to a comprehensive coverage and

from involving low to high administrative bodies. The unique institu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ree jurisdic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Rgion not only have an impact on the spatial form of urban agglomera‐

tions, but also on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the region. The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Guangdong Province bears problem-driven and government-led

characteristics, the planning focus has changed with reg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planning process has moved toward combining top-down and bottom-up process‐

es.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included Hong Kong and Macao)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research) are vision-driven with limited interventions. Look‐

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such a planning model will remain thanks to the inter‐

twined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the tensions from the multi-centric urba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as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

eration moves toward the era of the Greater Bay Region, the fun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cities will increase,a wider scope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the cross-border

coordination, and of the practice of "limited intervention" will gradually be expand‐

ed. In this context, the mechanism of the consensus building among the three juris‐

dictions is of great importantance.

Keywords: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Region;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jurisdictions

在全球化和世界贸易体系的推动下，全球数个以大型远洋港口为依托的海湾地区，

逐渐形成了以巨大的都市连绵地带为载体的经济集聚区域，成为全球经济网络的

重要节点。粤港澳大湾区被认为是正在崛起的全球第四大湾区。大湾区作为多个城市

的集合体，城市群规划是实现区域增长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将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成

长过程中的曾经编制的区域性空间规划进行全面回顾，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

间规划演变的脉络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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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粤港澳大湾区并非典型的地理

概念上的“湾区”，而是在本区所特有

的多元制度和不断向河口聚集的城市群

形态的影响下，逐渐被认同为湾区。在

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政府编制了多次

区域规划以应对不同时期的挑战，粤港

澳地区的区域规划展现出范围由局部到

整体、编制层级由低到高的演变历程。

粤港澳所特有的“一国两制三法域”不

但对城市群的空间形态产生影响，也对

城市群规划发生影响。广东省属地的珠

三角区域规划具有问题推动和政府主导

的特征，并出现了规划侧重点随着区域

转型而变化和规划过程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趋势；而大珠三角城市群

规划 （研究） 则体现了愿景推动和有限

规划的特点。展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

在多元制度和多核心体系的交织作用

下，城市群规划“愿景推动、有限规

划”的特征依然会保持。但同时，随着

城市群走向湾区时代，越来越多的内容

会纳入到跨界协调的范畴，“有限规划”

的范围将逐步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三

地共识的营建机制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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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变化的

地理概念

2015年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是“粤港澳大湾

区” 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了国家层面的

文件上。“湾区”的称呼之于旧金山湾

区和东京湾区，它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

概念，也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然

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由于自然地理的变化，这里在1947年后

已被认知为三角洲，是制度界面的作用

和城市群向出海口地区的聚集才使得湾

区作为经济地理的概念逐步形成。

1.1 海陆界面的变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湾”

定义为：“明显的水曲，其凹入程度和曲

口宽度的比例，使其有被陆地环抱的水域，

而不仅为海岸的弯曲”（United Nations，

1983）。典型的海湾通常自然相对稳定，

然而，粤港澳湾区却处于中国第二大河珠

江水系的入海口，珠江水系带来的大量物

质在河口进行交换，因此，珠江口的水陆

界面变化活跃，岸线变化显著。如广州

南沙的万顷沙，正是清代的“乌珠大

洋”在百年来淤积而成，推进速度高达

平均每年125m（曾昭璇，1993）。

珠江入海口的岸线形态随着时间的

推移产生变化（图1），使得人们对珠江

口的地理认知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赵

焕庭，2018）。1915年，瑞典工程师柯维

廉在实地考察之后提出广州至澳门一带的

平原曾是海湾，后被西、北和东江的泥

沙堆积为三角洲，并为之取名为“广州

三角洲”（柯维廉，1916）。1930年间瑞

士籍地质学家、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哈

安姆教授等在考察了广州附近的地质后

称“珠江口无三角洲存在”（哈安姆，等，

1930）。1947年，吴尚时、曾昭璇发表

总结性论文《珠江三角洲》并提出“珠

江三角洲溺谷生成学说”，才确立了“珠

江三角洲”的地理地位（吴尚时，曾昭

璇，1947）。“珠江三角洲”作为共识性

的称呼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在2006

年，开始出现用“大珠江三角洲”的称

号来称呼包括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1.2 多元制度界面的作用

珠江口地区海上贸易历史悠久，在

唐代的广州与阿拉伯地区就有频繁的贸

易往来。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

葡萄牙人租借澳门，架起了珠三角与欧

洲的贸易通道；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朝实施广州“一口通商”，广州

和澳门，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中两个重

要的城市；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香港被割让予英国，珠三角地区出现了

多元的政治制度格局。

澳门被葡萄牙租用后，加快了珠三

角商品经济发展。到清初，以广州、澳

门两大城市为枢纽，由东西向的肇庆—广

州—石龙—惠州与南北向的广州—顺

德—香山—澳门构成“T”字形经济地

理网络（李绮云，2004）（图2）。鸦片

战争以后，香港取代澳门地位，成为与

广州并立的另一大经济中心，东岸城镇

逐步崛起。珠三角历史上形成的制度界

面，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成为推动社会经

济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1980年，深

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相继在制度边界

成立，珠三角依托香港国际金融和航运

中心的独特功能，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制造业基地。香港、澳门回归后，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依然是处于不同政

治经济体制下的集合体。“一国两制”

下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

都有差异，且分属三个不同的关税区。

根据卫星影像解译数据，改革开放初

期珠三角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约1 570km2，

2017年已达到约9 373km2，40年间增加

了近5倍。从各时段珠三角建设用地的

增长分布来看，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港、

澳，特别是香港的制度边界的指向性

（图3）。

随着建设用地不断扩展，珠三角城

镇群的形态由原来中部聚集逐步向南连

绵，环绕珠江口湾区形成“马蹄形”的

分布，从香港到广州及澳门到广州所形

成的城市连绵地带总规模近万平方公里，

这种在功能上分工明显，在形态上连绵

（马向明，陈洋，2017）的环状沿海大都

市带的形成（图4），使珠三角地区在经

济地理意义上出现了“湾区”的“形”。

根据英国“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

小组”（GaWC）的研究，自2000年起，

香港便在全球城市排名中长居α级，而

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

的地位也不断加强。2018年，广州上升

到了α级，深圳也进入了到排名第55位

的高位（GaWC，2018）。广州、深圳作

为珠三角核心城市在GaWC排名中的迅

速提升，不仅意味着城市自身与全球经

济网络融合程度的加深，更体现的是其

所在城市区域在全球网络中地位的提升

（程遥，赵民，2018）。

回顾历史，珠三角地区的自然地理

图2 清代珠江三角洲城镇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Qing dynasty
资料来源：李绮云 （2004） 整理.

图1 珠江三角洲成陆过程（公元2年、742年、1290年、1820年）
Fig.1 L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D 2, 742, 1290, 1820)

资料来源：马立博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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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直在变化的，这个地区的地理称呼

经历了由粤江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变

化。澳门、香港的制度界面形成后，地

区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以三角洲平原为主

的农业经济转向环绕海岸带的海洋经济，

于是逐步衍生出珠三角作为“湾区”的

概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一个

自然地理的概念，它是个经济地理，更是

个政治地理的概念。“一国两制”所形

成的制度界面，对区域发展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这是世界其它湾区所不曾

见到过的。规划管理与法律制度密切相

关，由于香港实行的是英美法系，而澳

门和广东属大陆法系，粤港澳间的三个

法域存在着两大法系，“一国两制三法

域”所形成的三地间的相对独立性和差

异性，对作为区域管理工具的城市群空

间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2 珠三角城市群的发育与区域空

间规划的开启

19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模型开启了从区域着手解决大城市问题

的思想，随后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

论进一步启发了人们对一个区域中城市

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的思考。二战之

后，新的交通技术应用和产业分工促进

了城市之间的联动，区域性的规划探索

及各类城市群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出现。

澳门、香港自开埠起就与广州关系密切，

珠三角是一个典型的多中心带动发展的

区域，三个中心城市有自身的腹地，相

互间相互影响。因此，在大都市带连绵

区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多次从区域规划

的层面对城市群的发展做出协调管理。

2.1 珠三角：外向型产业塑造的城市连

绵区

历史上珠三角的城镇是沿水系分布

的，改革开放以来，平坦的台地和公路

建设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90年代后全球资本进一步扩张，推动

珠三角东西两岸城镇不断拓展、连绵，

仅不到40年便形成了今日所见的产业分

布和城镇连绵区形态，呈现出跨行政边

界的空间一体化，城与乡、工业与农业

活动高度混杂（魏立华、阎小培，2004）。

198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基（T. G. Mc-

Gee）将这种普遍存在于东亚、东南亚

地区的混杂空间形态称为“Desakota”，

并指出这一形态的形成是由于城市间相

互作用的力量大于城市与周边地区相互

作用的力量所致（史育龙，1998）。然

而，珠三角空间演变的实际机制与此并

不完全相符，城市中心地区与城市辖区

边缘地区的外向型产业园区之间的相互

作用是导致城乡空间混杂的重要推动因

素（图5）。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镇空间的成

长过程，受到市场和行政两股力量的综

合作用。一方面，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和

自1980年代开始的国际产业转移构成了

推动城镇空间增长的市场驱动力；另一

方面，官方划定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以及大量的产业园区则是国际产

业导入的最重要的承载地，由此导致珠

三角城市连绵区形成机制的独特性。相

比于美国城市机动化水平提升推动郊区

化而触发城市带，或日本东京都市圈轨

道交通引导下的企业外迁而形成城市连

绵带（Ginsburg，1991），珠三角巨型城

市区域形成与此不同，其最重要的推动

因素并非来自城市内部，而是主要来自

珠三角长期依赖的外源型经济（图6）。

外源型经济的特征是不但企业的投资、

技术来自外部，产品的市场也是以外销

为主，企业对外部的连接性十分关注，

因此这类产业园区通常选址于对外交通

便利区域。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行

“市带县”的行政模式，这让城市政府

能够在市域范围来统筹布局工业园区。

图4 2018年湾区人口密度分布
Fig.4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in the Bay Re-

gion in 2018
资料来源：根据2018年5月百度慧眼人口数据、香港

统计年刊2018、澳门统计年鉴2018整理绘制.

图3 珠三角城乡建设用地增长过程
Fig.3 The growth of urban lan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注：从左到右依次为1980—1990年、2000—2005年、2010—2013年
资料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

图5 Desakota与珠三角城乡混杂动力
模式差异

Fig.5 Difference in spatial patterns between Desa-
ko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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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无论是1990年代的经开区，还是

2000年以来的各类综合性产业园区，都

往往被置于城市辖区边缘，以便于对外

交通和获得连片的土地。如广州位于黄

埔的经开区、惠州的大亚湾工业园区

等。另一方面，在有利于原有设施的利

用和土地出让的考虑下，政府通常在靠

近中心城区的近郊区位规划新城建设。

由此，在城市外围远郊区域涌现的工业

园区，与位于近郊的居住新城在空间上

拉开差距，形成了一种生产空间与生活

空间分离的“园城分置”现象。

“园城分置”带来了工业园区开发

的便利性，为外向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

充足的空间和巨大的灵活性，加速了珠

三角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园城分置”

现象也引发一系列城市与区域问题。首

先，由于园与城的相互脱离，导致产业

配套水平低，城与工业园区之间大量的

潮汐交通；其次，园与城的长距离分

离，园区对各类服务的需求导致园与城

之间的交通干道成为“马路经济”的场

所，城乡混杂局面出现，城市蔓延的现

象迅速成为区域性问题，对沿线自然生

态环境造成极大冲击。自1980年代末

起，珠三角9市纷纷在远离城区的“良

好区位”设立起至少一个以上的各类大

型对外工业园区，随后建设快速道路连

接市区与园区，这种“园城分置”的开

发方式，使得城市间的开敞地带被迅速

填补，在城市中心区外缘形成大量的非

城非乡的半城市化地区。

2.2 以城镇体系规划为代表的区域空间

规划开启

为了适应“市带县”行政模式的管

理需求以及珠三角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形

势，1989年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

了《珠三角城镇体系规划（1991—2010

年）》，期望通过区域性的城镇体系规

划应对城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规划

围绕经济发展和城镇的培育，提出重点

培育广佛、深圳、珠海等10个城镇群的

空间构想，并对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

旅游服务网点作出了布局安排（图7）。

由于当时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还没有建

立，因此，规划的范围是珠三角的自然

地理范畴。这是珠三角历史上第一个针

对城镇化的区域性空间规划，珠三角城

镇群规划的历史由此开启。

3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规划历程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珠三角加上香

港、澳门所组成的“大珠三角”地区，

逐步形成与全球经济联系密切的城市区

域，并对区域管理提出新的挑战。首

先，是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城镇化趋势

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其次，是阻止

快速工业化导致的耕地流失和环境恶

化；第三，是缓解财政分权背景下城市

间恶性竞争与市场分割现象（银温泉，

等，2001）。为应对以上各种问题，广

东省政府从1994年开始，在珠三角开展

了两次综合性的区域发展规划（1994，

图6 美国、日本与珠三角城市扩张模式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urban expansion model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自绘.

图7 《珠三角城镇体系规划（1991—2010年）》提出的10大城镇群空间构想
Fig.7 The spatial concept of the 10 major urban clusters proposed i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System Plan (1991—2010)"
资料来源：广州地理研究所,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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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和一次以城市群为目的空间规划

（2004），并在2006年与香港、澳门政府

合作，开始推动大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

展的三地联合规划行动。

3.1 珠三角城市群三次空间规划回顾

3.1.1 1994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镇

群规划》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广东要用

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为此，需要

破解的困局就是粗放发展所导致的耕地

流失、环境污染扩散以及各自为政的

“诸侯经济”等问题。1994年，广东省正

式设立“珠三角经济区”，并立即启动

《珠三角经济区现代化规划》，以期通过

整合优化内部资源，提升竞争力，应对

外部挑战。该规划由省委、省政府直接

推动，跳出了部门规划范畴，统筹协调

力度空前。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镇群规划》

（广东省建设委员会，1996）作为配套专

项规划之一，在继承城镇体系规划技术

方法和吸收国外经验基础上，开创性地

完成了国内第一个城市群规划。规划看

到了珠三角城市发展与港澳的紧密关

系，指出“香港与深圳一起构成了目前

珠三角城市发展的另外一个极核”；认

识到了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中心区+市

域的“地域性城市”对城市布局带来的

问题。规划以“团体冠军”为目标（房

庆方，等，1997），规划所提出“三大

都市区”的空间组织模式 （图 8） 和

“都会区、市镇密集区、开敞区、生态

敏感区”四类空间开发控制模式，成为

后来各区域规划普遍采用的政策管制分

区思想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深

圳被列为“副核心城市”，到1998年就

被省委确立为与广州同等地位的珠三角

双核心之一。

3.1.2 2004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

发展规划》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以中

国市场为目的，珠三角国内市场腹地狭

小、城乡建设水平不高成为了进一步吸

引外资的制约。2004年，广东省委、省

政府决定与建设部共同组织编制《珠江

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2004—

2020年）》，成为我国第一个部省合作

的区域规划。规划首次提出将珠三角建

设成为“世界级城镇群”的目标，关注

珠三角的腹地建设问题和重视泛珠三角

的协同发展，并基于“网络型空间结

构”提出打造“脊梁”强化珠三角核心

竞争力（图9）。

此次规划的重大特色，一是提出了

九类政策区，实施区域空间管治，尤其

注重对区域生态结构与生态节点的控制

和管治引导，实现区域发展机会的公

平，这为区域绿地、绿道的规划建设奠

定了基础；二是将区域规划法定化，广

东省人大于2006年通过了《珠江三角洲

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例》；三是

注重行动引导，提出八个行动计划，其

中“发展湾区计划”首次提出“湾区”

概念，包括珠海主城区、横琴、唐家，

广州南沙，东莞虎门、长安和深圳的沙

井—松岗，前海—保安，是一个环珠江

图9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提出的“一脊三带五轴”结构
Fig.9 "One ridge, three belts and five axis" spatial structure proposed by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Plan for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2005.

图8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镇群规划》提出的空间结构体系
Fig.8 Spatial structure system proposed in Plan for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资料来源：广东省建设委员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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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小湾区”。

3.1.3 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

2007年，随着中国出口退税率的下

调、人民币升值和随后的世界金融海啸

的冲击，珠三角的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

国家发改委编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

由国务院于2008年12月，即改革开放

3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正式颁布。在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尚未解决的结构

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规划纲要

指出珠三角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城

乡和区域发展仍不平衡和社会事业发展

相对滞后三大核心问题并存，提出珠三

角要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共同打造亚

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

群，形成粤港澳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

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

一和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成果转

化基地，并将加快推进珠三角区域经济

一体化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

举措。

为指导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作，广东

省政府于2009年组织编制了珠三角基础

设施、产业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

规划和环境保护等五个领域的“一体化

规划”，期望通过多领域的推动，加快

各城市行政区之间的融合，缩小区域差

异和城乡差异。其中《城乡规划一体化

规划》提出通过强化广州、深圳的双中

心地位引领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策略，同

时以差异化策略实现三大都市区的一体

化：广佛肇都市区以广佛同城化为核心

梯度发展；深莞惠都市区以深圳为核

心，以发展廊道为依托的点轴发展格

局；而珠中江都市区将形成多中心均衡

分布的空间格局。

3.2 粤港澳三地联合区域发展研究和行

动计划

3.2.1 2006年粤港澳三地政府首次联合

开展《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

划研究》

基于对“共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

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的愿景下建立

“更紧密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经国

务院港澳办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同意，三

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于2006年合作开展

了策略性区域规划研究——《大珠江三

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广东省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料室，2009）。

粤港澳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如19世纪

末20世纪初，港英政府与清政府共建九

广铁路、后来的粤港澳供水工程合作

等，而联合开展规划研究则是历史上的

首次。

本次研究希望把过去由市场主导的

“非制度性”合作推向政府和市场双轮

推动的“制度性”合作。研究聚焦于具

有“跨界”合作意义的领域，以空间结

构优化、跨界交通合作和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为核心研究内容，试图从这三方面

作为实现大珠城市群发展目标而提供空

间合作的策略选择，为粤港澳三地政府

制定区域合作及跨界政策的参考。在空

间优化策略中，研究特别重视环珠江口

湾区和核心城市的作用，建议三地要共

同研究“环珠江口湾区”的未来发展策

略。这是三地政府合作的规划文件中首

次提出“湾区”概念，范围比2004版珠

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提的湾区范围

有所扩大，涵盖环珠江口的港、深、

莞、穗、中、珠、澳等7座城市。

对于核心城市的功能组合与合作，

研究提出三大都市区各有特色：同城化

的广佛都市区、国际化的港深都市区和

特色化的澳珠都市区。同时，研究基

于大珠三角“一国两制”的特点，对

三地协调机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提出

了构建多层级责权明晰、多元主体互动

的协调机制。

3.2.2 2010年《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

重点行动计划》

随着环珠江口的横琴、南沙和前海

相继成为各市的重点开发平台，“环珠江

口湾区”的合作逐步进入粤港澳三地政府

的决策议程。2009年2月，粤港澳三地政

府在香港举行第一次共同推进实施《纲

要》联络协调会，达成了合作开展《环

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的

共识。2010年4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香港规划署和澳门运输工务司

联合组织编制《行动计划》，涵盖范围

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的部分区

域及珠海全域（五市所辖的19个区）和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全境。

《行动计划》从现状评估出发，界

定存在的环境、公共服务、休闲空间等

六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类十

项行动计划，其中，第一类是需粤港澳

三地进行协调合作的区域性行动，如

“绿网”行动和“区域公交网”行动；第

二类是三地城市在共同目标下按各自情况

开展的地区性行动，如“特色公共空间”

行动、“步行城市”行动等；第三类是

粤港澳三地跨界合作建议，如“便捷通

关”行动和 “跨界环保合作”行动。

《行动计划》编制工作历时4年，除

了听取三地政府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外，

还进行了两轮公众咨询活动。最终成果

经粤港澳三地政府按各自程序审议后于

2014年底完成，标志着粤港澳空间规划

合作从“策略性规划协调研究”走向

“面向实施的行动计划”，并表达了三地

对环珠江口湾区的共同重视。这个“共

识”成为了国家相关港澳政策的落脚

点，“湾区”也逐步成为国家层面的议

题。在这个过程中，湾区的范围也由

2004版《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

的“小湾区”，到《环珠江口宜居湾区

建设重点行动计划》中包括7座城市的

“中湾区”，最后在国家文件中扩展到包

括了港、澳和珠三角经济区9座市共11

座城市的“大湾区”。

4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特

征与未来展望

4.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特征

珠三角自1980年代经济增长带动城

市发展进入快车道后，广东省政府就一

直通过区域规划来加强区域协调。以

1989年的珠三角城镇体系规划为启蒙，

后续开展了一系列综合性区域规划、珠

三角绿道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等

专项规划；也与港、澳两地政府先后共

同开展了两次区域规划行动。时间的跨

度让我们能够从过去历版规划中的变与

不变中，进一步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20



2019年第6期 总第253期

群区域规划所表现出的特征和趋势。

4.1.1 珠三角城市群规划的两个特征

（1）问题推动

珠三角自设立经济区分别于1994、

2004和2008年编制了三次城镇群与区域

空间规划。这三次规划的共同点都是编

制于珠三角发展的转折时期，针对珠三

角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形势，从

区域层面去寻求城市发展问题的解决方

案（表1）。

（2）政府主导

珠三角历次区域规划无论是从规划

的组织方式、决策过程，还是从规划编

制的参与者和规划的实施者来看，基本

上都是政府主导。特别是到了第三次

（2008版）规划，为了便于规划的组织

实施，规划的范围由原来珠三角经济区

的范围调整为完全与珠三角9市的行政

辖区范围一致。

从规划的实施方式来看（表2），1994

版规划是通过省直部门对各地市上报的

规划和项目审批来实现区域规划的意

图；自此之后的区域规划，通常都包括

省级领导小组协调监督、省级主管部门

评估考核、市际联席会议协商推进等多

层级行政统筹 （赖寿华，等，2015）。

2004版的规划完成后进行了专门针对实

施的规划条例立法（《珠江三角洲城镇

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例》）；而2008

版的规划则是采用省政府对省直部门和

各市政府的行政考核的方式来推进。从

实施效果来看，采用行政考核方式的

2008版规划实施力度最大。

4.1.2 珠三角城市群规划的两个趋势

（1）侧重点随着区域转型发生变化

基于外源型经济特征，为城市经济

发展提供有效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和产

业开发的场所，是94和04版区域规划

的重要内容，规划具有“为增长而规

划”（Wu，2015）的特征。但从08版规

划开始，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开始成为规

划的首要议题。到了2010年，省政府把

建设珠三角绿道网与轨道网作为提升区

域竞争力的两个抓手，而绿道网是生

态、景观和市民的使用相统一的综合功

能线性景观廊道，并不是传统的面向生

产的基础设施。将景观作为介入城市的

媒介，要放在工业城市持续转型的背景

下来理解（查尔斯，2011）。珠三角作

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功能在转型，而转

型的过程，对珠三角区域规划的内容在

产生影响，规划在过去以“硬”内容为

主里出现了“软”内容。2017年，广东

省政府推动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

划”更为明显地诠释了这种变化：规划

不仅仅关注走廊沿线的交通和空间供

给，而且，报告花了更多的篇幅于创新

要素的聚集和创新生态的培育（广东省

人民政府，2018）。

（2）出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珠三角区域规划由省政府等上级部

门来组织编制，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过

程。2008版规划开创的另一个先例是，

层级高的政府只颁布纲要性规划，后面

由省直部门来编制实施性规划，这种分

两步走的方式证明更能够结合实际，对

后面的规划实施跟有帮助。这种模式同

样应用于2010年的绿道网规划建设中：

在规划编制阶段，省层面确定布线方

向，各市各自定线，再由省综合成网，

上下联动，帮助地方政府实现了在整体

框架下对本地资源与特色的整合；在规

划实施阶段，省通过技术指引和现场督

导、通报进度的方式来推进工作，各市

负责建设实施。这种上下结合的方式提

高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在实

施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地方知

识。在省推动的绿道三年行动和考核结

束后，珠三角各市的绿道建设并没有停

止，并出现社会组织进行绿道活动策划

（刘铮，2017）。

4.1.3 大珠三角城市群空间规划 （研

究）的特点

大珠三角地区开展的区域规划（研

究）实践次数仅两次，由此尚不足以归

纳出这个地区区域规划的经验模式。不

过从仅有的两次实践及其实施成效来

看，与其他区域规划相比，还是可以初

步发现一些不同点。

（1）愿景推动

大珠三角已进行的两次区域规划

（研究），都是在有一个明确愿景的前提

下开展。“2006版规划研究”基于“共

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

之一”的愿景和三地建立“更紧密合作

关系”的共识；而“2010版行动计划”

则是三地在通过环珠江口湾区的合作

“共建优质生活圈”的共同愿景下开展

的。从香港城市发展进程来看，在2007

年完成编制的《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

略》报告中（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

香港明确提出了“亚洲国际都会”的长

期愿景，对标类似纽约和伦敦同样重要

的地位。在该报告的第五章之中也明确

指出了，香港要在国际竞争中占优离不

开整个区域的经济综合实力，形成一个

多核心的城市群体,这与2008版纲要中

提到的“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

竞争力的城市群”的总体愿景是高度一

表2 珠三角各版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实施方式一览表
Tab.2 List of planning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each vers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lan

1994版规划

2004版规划

2008版纲要

组织编制

广东省政府

建设部、广东省政府

国家发改委、广东省政府

编制者

省直相关部门

技术单位

国家发改委

实施方式

政府审批

规划条例

行政考核

实施成效

*
* *
* * * *

资料来源：根据历版规划内容自行整理.（*表示实施成效的高低）

1994版规划

2004版规划

2008版规划

面临问题

用地失控，环境恶化；基础

设施建设各自为政

市场腹地狭小；城乡混杂；

建设质量不高

原有模式难以为继；区域

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发展愿景

建设现代化城市群

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和充满

生机活力的城镇群

与港澳共建有国际竞争力

的城市群

主要策略

点轴开发；三大都市区；四种用地模式

密切泛珠和东南亚联系；建设“脊梁”增

强区域核心竞争了；实行区域政策分区

与港澳密切合作；建设自主创新高地；加

强经济区一体化

表1 珠三角各版规划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一览表
Tab.1 List of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in each vers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lan

资料来源：根据历版规划内容自行整理.

21



马向明 陈 洋 黎智枫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历史、特征与展望

致的。

（2）有限规划

区域规划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与

城市群发展相关的要素更是包罗万象。

粤港澳三方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各自

独立运行的，作为三地首个联合区域规

划的研究项目，《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

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十分慎重而恰当地

界定了研究的内容：聚焦于具有“跨

界”合作意义的领域，这种限定在一定

范围的“有限规划”模式，是在共同愿

景之下对与三方关系密切的要素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此后的《环珠江口宜居

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更是紧扣宜居

湾区这一主题展开，这保证了关键事项

能够有前瞻性的安排，又避免了对各自

事务做出过细的介入。

由于历史的原因，粤港澳三地的三

个法域分属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澳门

法律受葡萄牙法的影响采用了大陆法系

（曾金莲，2017）；中国近代在法制近代

化过程中大量移植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

最终成为了大陆法系国家。而香港在被

英国占领后法律采用了英美法系，回归

后，原来的法律制度被保留，香港成为

中国唯一的还在使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

的一个区域（王立民，2017）。区域规

划作为政府管理的政策，规划编制的过

程就是“立法”的过程。由于两大法系

存在明显差异，如大陆法系的传统是实

体法，重视法律的制定与修订，而英美

法系则重视程序法（赵迪，等，2015），

使得三地对规划的过程和成果有明显的

不同要求。如2006年开展的大珠三角规

划研究，由周一星教授领衔组成了编制

组，还成立了由三地著名专家学者组成

的庞大的顾问团，规划研究的每个阶段

都听取顾问团的意见。在研究成果形成

后的征求意见时，粤、澳方面侧重关注

研究结论的合理性；而香港方面则十分

关注成果产生的程序，甚至有人对成果

的内容并不关注，但却喊出不要“被规

划”的口号。三地对研究成果反应的差

异充分体现了不同法系之下三地的不

同。在这种背景下，把跨区规划保持在

最有限的领域是三地恰当的选择。

4.2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规划的

展望

2019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对未来

大湾区的发展提出了五个定位，这些定

位的实现，需要空间规划的展开作为支

撑。因此，可以预料，更多的跨境规划

将会在今后展开。如前所属，与纽约湾

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相比，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群最大的特殊性正在于

“一国两制三法域”下的制度多元性和

多极的中心体系。

大湾区可被视为一个多重行政架构

的跨境区域（杨春，2008），广东与港

澳为同级的政府机构，在具体事物中难

免出现城市之间各自为政和“跨境保护

主义”（沈建法，2002），导致区域重大

基础设施规划协调的困难，如港珠澳大

桥的选址建设的波折 （杨春，2008）。

这是由于三地间不同行政体制，不同法

律司法体系，不同参与主体，不同发展

理念，不同利益诉求都会对跨界事务的

协调照成影响（刘云刚，等，2018）。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珠三角都是广

州引领的单中心体系，随着澳门、香港

的相继介入，珠三角逐步往多中心的体

系转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未来的大湾区是港、澳、穗、深

四极带动的中心体系（图10）。城市中

心体系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引擎，它对区

域基础设施供给和区域治理都会产生深

刻的影响。

因此，在制度界面和四极带动的中

心体系的交织作用下，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的区域治理将会比世界任何其它湾

区都更为复杂。涵盖粤港澳三地的区域

空间规划，依然会展现出“愿景引领、

有限规划”的特征。但另一方面，随着

粤港澳城市群走向湾区时代，越来越多

的内容会纳入到跨界协调的范畴里，

“有限规划”的范围将逐步扩大。

首先，保护区域性的自然生态本底

如大气、海洋、保护动物将成为共同议

题。如于1990年成立的“粤港环境保护

小组”在2000年升级为“粤港持续发展

与环保合作小组”，目前已经在河底淤

泥整治与应对海上垃圾等若干跨境生态

环境议题开展合作与研究（香港环境保

护署，2018）。在气候变化下的背景下，

随着湾区各城市向环珠江口聚集，追求

更高质量的区域生态安全与环境品质无

疑是三地的愿景与共识。

其次，湾区多核中心体系的张力将

会引发更多的跨界议题。回顾历史，改

革开放后大珠三角由“港主穗副”向“多

核多中心”的演变过程，正是区域关系

由简明的“核心－边缘”关系走向复杂

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粤港跨界事

务的协调范畴也由交通事务向生态环境

和空间优化范畴扩展。可以预料，在粤

港澳共建世界级大湾区的愿景下，随着

区域高快速交通建设的推进，香港、深

圳、广州和澳门四个核心城市之间的功

能互动将极大提升，势必促使更多议题

进入区域协同的范畴。

区域交通组织方式的改变是基于城

市间的合作功能的演替，香港与珠三角

传统的“前店后厂”的模式正在发生深

图10 粤港澳湾区中心体系的动态变化性
Fig.10 Dynamic of the urban system of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资料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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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变化（徐江，2008），科技创新合

作（创科香港基金会，2017）、生产性

服务业合作（钟韵，闫小培，2006）等

新型港珠合作模式持续推动着区域空间

的优化。从1999年开始，香港规划署开

展的《北往南来》研究，对香港与珠三

角地区间的跨境交通进行追踪（香港规

划署，1999—2017）。香港政府也多次

委托学术团体对大珠三角的区域铁路、

内河航运、机场航空等策略性议题展开

研究，提出了若干基于香港本地发展需

求的区域交通网络优化建议。

科技创新成为了新时期两地发展的

空间规划的共同聚焦点。2015年编制完

成的《香港2030+：跨越2030的规划远

景与策略》旗帜鲜明地提出通过创新科

技提升城市的竞争力（HKSAR，2015）。

2017年广东省发布《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规划》，也提出了联动深圳-东莞-广州

的科技创新资源，建设廊带状的全球创

新策源地 （广东省人民政府，2018）。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更进一

步提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

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2018年特区施政报告提出积极在

落马洲河套地区发展“深港创新及科技

园”、推进“明日大屿愿景”，加强香港

与珠三角城市的创新优势互补（香港特

别行政区，2018）因此可以预料，在此

共同愿景下，促进广深港澳四个区域中

心在交通设施互通、创新要素流动和城

市宜居协作等支撑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

关键议题会被纳入区域协同的范畴。

5 结语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地区

在数百年前也许是个典型的“湾区”，随

着海陆界面的变化，百年前已被认为是个

河口三角洲；但是，在本区特有的制度

界面和不断变化的城市群形态的共同作

用下，逐渐衍生出了“湾区”的认知。

为应对不同时期的问题与挑战，广

东政府组织编制了多次区域性空间规

划。城市群空间规划的触角于2006年扩

大到包括港澳的“大珠三角”。大珠规

划（研究）作为粤港澳合作从“非制度

性”向“制度性”安排的先行探索，已

展现出跨境城市群规划与一般城市群规

划的显著不同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愿

景的实现，需要空间规划的展开作为支

撑。因此，可以预料，更多的跨境规划

将逐步展开。粤港澳大湾区在多元制度

和多核心体系的交织作用下，区域治理

将会比世界其他湾区更为复杂。一方面，

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环境下，涵盖

粤港澳三地的区域空间规划，依然会展

现出“愿景推动、有限规划”的特征，

但另一方面，随着粤港澳城市群走向湾

区时代，越来越多的内容会纳入到跨界

协调的范畴里，“有限规划”的范围将

逐步扩大。

在这种背景下，三地间共识的营造

十分关键。考察当前深受认同的“湾

区”这一概念的发育过程，便是一个三

地共识逐步形成的过程。因此，为了在

更多的跨境议题上达成共识，有必要在

粤港澳大湾区设立联合常设机构，如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协会，由这个常设机构

来组织智库对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

战进行研究、讨论，逐步营造出对某些

问题的区域共识，进而推动政府开展正

式的区域研究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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